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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新宙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投资建设年产200吨新型锂盐项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投资概述 

1、深圳新宙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新宙邦”）拟以控股

子公司湖南博氟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暂定名，以工商注册登记为准，以下简称“博

氟科技”）为项目实施主体，投资建设年产 200 吨双（氟代磺酰）亚胺锂（LiFSI）

项目。项目实施地点在湖南郴州，项目计划投资 2,000 万元，建设周期 6 个月，预

计 2016年年底逐步投产。 

2、因博氟科技为新宙邦与长沙鑫联华源新能源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

称“鑫联华源”）共同出资人民币 2,000 万元设立（具体详见《关于对外投资设立

控股子公司暨关联交易公告》（编号：2016-027））。博氟科技设立目的在于实施

双（氟代磺酰）亚胺锂（LiFSI）项目。公司董事周艾平、总工程师石桥均为鑫联华

源的有限合伙人，根据相关规定，鑫联华源构成公司关联方。公司本次以博氟科技

为项目实施主体投资建设 LiFSI 项目，与公司与鑫联华源共同对外投资设立子公司

事项为同一关联交易事项。 

3、本次投资事项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以 8 票同意、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周艾平回避了该议案的表决。公司独立董

事对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本次项目投资在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4、本次项目投资不构成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

重大资产重组情形。 



二、 投资项目的基本情况 

1、项目实施主体：湖南博氟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2、项目建设地点：湖南省郴州市苏仙区飞天山镇 

3、项目建设规模：年产 200 吨双（氟代磺酰）亚胺锂（LiFSI）新型锂盐项目 

4、项目建设周期：项目建设期为 6 个月 

5、项目投资金额：2,000 万元 

6、项目资金来源：项目资金来源于新宙邦与鑫联华源对博氟科技的现金注资，

其中：新宙邦出资 1,060 万元，鑫联华源出资 940 万元。 

7、项目投产后的营业数据预测 

本项目建成达产后，年均可以实现营业收入 16,000 万元，净利润 2,200 万元。 

三、 项目实施的目的、风险及对公司的影响 

（一） 项目实施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以控股子公司博氟科技为项目实施主体，投资建设新型锂盐双（氟代

磺酰）亚胺锂（LiFSI）项目，是践行以电子化学品和功能材料为核心的相关多元化

发展战略的重要举措，有利于打造公司锂离子电池电解液核心竞争优势，逐步延伸

锂离子电池材料核心价值产业链，提升公司在国内乃至国际锂电池材料产业链的综

合竞争力。该项目的成功实施，有利于提升公司未来业务的整体盈利能力。 

（二） 项目风险 

1、工艺不成熟导致投产失败的风险 

尽管项目产品的工艺技术已经经过项目团队的反复验证，但由于影响化学反应

的因素众多，生产规模放大过程中，生产工艺不确定性依然存在。 



针对上述风险，公司自成立以来一直从事精细化工产品的生产，在产品小试、

中试到放大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本项目的实施过程中，我们将借鉴过去

项目实施的成功经验，从项目的设计开始，充分论证项目的每一个细节，将项目不

确定性降到最低。 

2、产品市场推广不如预期导致项目效益不能实现的风险 

LiFSI 是三元动力电池中非常关键的添加剂之一，能非常有效的改善其循环和

高低温等性能，LiFSI 一面世就以其优异的电化学性能受到锂电池电解液行业的热

捧。尽管三元正极动力电池被普遍认为是行业未来的发展方向，但现阶段，三元正

极动力电池的使用依然受到一些限制，因此，不排除未来项目达产后，可能出现市

场需求不足的情况。 

针对上述风险，公司是锂离子电池电解液领域的龙头企业，年产销量位居全球

前列，随着动力电池电解液产销量的增长，LiFSI 的使用量在逐年上升，预计未来

两年，公司的使用量将上升到 100 吨以上，考虑到本项目的规划产能较小，预计未

来产能消化不会存在问题。 

四、相关审批程序及专项意见 

（一）公司董事会对本次控股子公司投资建设年产 200 吨新型锂盐项目事项的

审批意见 

2016年7月12日召开的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

公司投资建设年产200吨新型锂盐项目的议案》，与会董事一致同意以控股子公司博

氟科技为项目实施主体，以控股子公司自有资金投资2,000万元建设年产200吨新型

锂盐——双（氟代磺酰）亚胺锂（LiFSI）项目，其中，公司出资1,060万元，占比

53%。与会董事一致认为此事项是符合公司以电子化学品和功能材料为核心的相关多

元化发展战略，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同意实施该投资事项。 

（二）公司独立董事关于控股子公司投资建设年产 200 吨新型锂盐项目事项的

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认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投资建设年产 200吨新型



锂盐项目事项是基于公司现有技术市场基础把握新能源汽车行业发展契机的合理决

策，符合公司经营战略的要求，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

益。本次投资项目的建设资金来源于公司自有资金，不影响公司现有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的实施，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公司对本次投资项目建设事项的审议、

决策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一致

同意本次控股子公司投资建设年产 200吨新型锂盐项目事项。 

五、备查文件 

（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二）《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新宙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六年七月十三日 

 




